
 表四  

礦災災害輿情即時處理情形表（結報） 
（○年○月○日○時○分，第○次通報） 

日期   年  月  日 

新聞議題  

新聞來源  

填報單位 業務單位：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處理情形 一、災情摘要： 

(一)、災害礦場名稱： 

(二)、時間及地點： 

(三)、災害礦場類別：露天礦場 地下礦場 石油、天然氣礦場 

(四)、傷亡情形： 

罹災者姓名 性別 原住民 死亡 受傷情形(＊) 失蹤 受困 

       

       

＊註明是否需住院治療或受傷程度等 

(五)、災害經過及現場概況： 

二、災害初步原因分析： 

三、現場處理及應變措施： 

(一)、罹災家屬慰撫情形：(敘明已採取或進行之措施) 

(二)、現場處理及責任追究：(敘明已採取的行政作為即將來因違法可能

追究之單位、人員或罰則) 

(三)、應變處理情形：(已採行之應變措施及處理情形) 

四、防災因應措施： 

(一)、過去已採取之防災作為：（近 3年檢查處理及相關防災作為，如宣

導輔導等） 

(二)、防災具體措施：(敘明事後避免類似災害將採行之防災具體措施) 

(三)、其他主管機關主管權責：(依災害類型、原因及現場現況，事實查

明是否涉及其他主管機關權責) 

擬辦 擬不發新聞稿 擬發新聞稿 擬召開記者會 結報，後續依規定辦理

災害檢查處理事宜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備註：即時於本局通訊群組內回應。 




